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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伟明环保”）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70 亿元（6.70 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 41,948.93 12,000.00 

2 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 42,894.35 33,500.00 

3 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6,588.43 21,500.00 

合计 121,431.71 67,000.00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

总额，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

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1、“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在 2016 年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中提到，城市规划应该统筹兼顾，拓展范围。合理规划设施建设，在设市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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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重点布局处理设施，推动共建共享。统筹建设城市、县城、建制镇的生活垃

圾收运体系，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覆盖到建制镇。因地制宜，强化监管。

针对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提前规划、科学论证，选择先进适用技术，减少原生垃

圾填埋量，加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防治和改造升级力度，加强运营管理和监

督，保障处理设施安全、达标、稳定运行。分类回收，促进利用。积极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因地制宜制定分类办法，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分类投放、回收、运输、

处理相衔接的全过程管理体系，促进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衔

接，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创新驱动，多元协同。大力推行 PPP、

特许经营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城镇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

引领，按照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不断改

善城镇人居环境，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奠定良好基础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规

划中的重要课题。 

2、垃圾焚烧发电发展迅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会大大的增加，

而且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潮，城镇居民数量会快速增长，城市化的比

例将大幅度提高，生活垃圾清运范围也由原来的市区逐步发展到市城各乡镇，生

活垃圾收运量也会大幅度提高。 

我国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和堆肥等三种方式。堆肥处

理虽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源化，但一方面堆肥处理可能导致土壤板结及水质

变坏，另一方面建设成本高、效益低，堆肥方式在我国逐渐退出。《“十三五”

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新建项目仅考虑焚烧和填埋两种技术路线，不再考虑堆肥方式；经济发达地区和

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减少原生垃圾填埋

量。到 2020 年底，具备条件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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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垃圾“零填埋”，建制镇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全覆盖。目前我国城

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依旧以卫生填埋为主。但卫生填埋占用大量土地、重复利

用率低，严重耗费土地资源；同时，垃圾填埋容易对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且土

地至少 50 年不能再使用。垃圾填埋场导致的综合成本高企，不符合我国目前的

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数量及焚烧处理能力大幅提高。据住

建部公布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统计，截至 2007 年末，我国拥有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厂 66 座，焚烧处理能力为 44,682.00 吨/日；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已增加至 249 座，焚烧处理能力增长至 255,850.00 吨/日，

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5.90%和 21.40%。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数量的增加，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量保持较快增速，由 2007 年的 1,435.05 万吨上升至 2016 年的 7,378.42 万吨，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 19.95%；垃圾焚烧处理率由 2007 年的 15.21%上升至 2016 年的

37.50%，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55%。 

3、垃圾焚烧发电受益政府产业支持 

随着“垃圾围城”困境的日益凸显，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各

级政府部门开始认识到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大投资

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优惠政策。 

在建设规划方面，《“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

的 50.00%以上，东部地区达到 60.00%；具备条件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

城市（建成区）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同时，在建设任务中明确：“十三五”

期间，全国规划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50.97 万吨/日（包含“十二五”续

建能力 12.90 万吨/日）。垃圾焚烧处理的地位持续提升。 

在政府投资方面，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力度，全国城市市政垃圾处理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自 2012 年至 2015 年逐

年递增，2015 年达到 157.00 亿元，同比增长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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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建设方面，2016 年 10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

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

意见》，在规划选址、清洁焚烧技术工艺、项目建设、运行监管、邻避效应等方

面对焚烧的后续发展提出进一步要求，最终实现构建“邻利型”服务设施，变“邻

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享发展。 

在电力销售方面，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进一步规范

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要求“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

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

280 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其余

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4、国内垃圾焚烧技术开始完善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集成技术工程，包括垃圾焚烧、余

热发电、烟气处理、渗滤液处理以及灰渣处理等一系列技术含量较高的专项系统

技术。焚烧技术作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最主要的技术，主要特点包括：一方面焚

烧设备构造不断改进，废气处理新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促使垃圾焚烧项目

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已成为焚烧技术的重要发

展方向，提高焚烧炉燃烧效率及余热锅炉的热回收率等措施提高了节能化水平，

垃圾焚烧余热发电及焚烧炉渣制砖等技术将垃圾焚烧与资源回收有机地结合了

起来。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一批领先企业以及科

研院所在吸收国外先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活垃圾特点不断完善

创新，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工艺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部分具备较强技术实

力的企业在工艺技术及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随着国内垃圾焚烧研发实力的不断发展，我国垃圾焚烧设备国产

化程度逐步提高，为我国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项目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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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需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在国家经贸

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已将生物质能

发电技术列为“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技术，同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也已经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一大目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实现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的标准化、规范化。各项目的建成，将提升各项目所在地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标准，进一步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处理设施标准化、规范化，

处理技术先进、管理水平科学的目标。采用焚烧方式处置垃圾后，垃圾减容量达

90.00%左右，缓解了采用填埋方式占地面积较大与城市化水平高而用地紧张的矛

盾。同时，各项目投产运营后，将有效减少原简易填埋场产生的污水、废气等二

次污染，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有利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将使项目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垃圾焚烧发电的处理方式保护了自然资源，

保持了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

焚烧后产生的热能发电可为社会提供大量优质能源，焚烧后产生的残渣密实、无

菌可为社会提供筑路、制砖等用料，废铁等金属材料经磁选回收后又可为社会提

供金属用料。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响应了国家号召，保护了生态环

境，为社会节约了资源、创造了财富。 

2、与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接轨，提升城市形象和公众满意度的需要 

近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已逐步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开

展生活垃圾管理和处置工作。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也对城市生活垃

圾的收集、清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垃圾处置工程的实施，与陆续出台的相关政

策法规相结合，有助于推动项目所在地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的科学化、全面化进

程。对生活垃圾进行规范化收集运输，能够有效改善市容环境卫生，进一步提升

项目所在地的城市形象，解决市民关心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和生活环境卫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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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效提高公众满意度。 

3、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公司将保持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创

新，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焚烧发电的研发水平；通过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处理

焚烧发电的业务规模，提升规模效益；在巩固现有市场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发挥

公司现有的产业技术优势，提高公司的业务水平，争取更高的市场份额，从而加

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为实现以上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加大了项目工程建设、

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本次发行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了

必要的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垃圾处理能力，增加营业收入，提升盈利能力，巩

固企业市场地位，是实现业务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可行性 

（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需求旺盛，市场空间大 

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城镇人口达 7.93 亿人，城镇化率为 57.35%。根据《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60.00%左右，城镇人口将保持持续增长，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也将较快增长。

同时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系统发展滞后，大量城市生活垃圾未能进行集中

收集、清运和无害化处理，导致垃圾累积堆存规模巨大，城市“垃圾围城”现象

日趋严重，并且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不断增加，对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需求持续旺盛。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与无害化处理率显著上升，2016

年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到 96.62%。虽然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有

了大幅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接近 100.00%的无害化处理率相比，我国仍有提升空

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面向市场广阔，下游需求

旺盛，为项目投产后的生产经营提供了保障。 

（二）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现有业务能力 

公司是以固体废弃物处理为主业的大型股份制上市企业，荣获“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骨干企业”、“中国上市公司诚信企业百佳”、“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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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单位”等称号，目前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固废处理项目的技术开发、设备制造

销售、项目投资、项目建设、运行管理等领域，是国内领先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企业。 

公司相继投资、建设、运营浙江、江苏、河北、安徽和江西等省份 20 余座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下属东庄垃圾焚烧发电厂被建设部专家誉为“中国国产

化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施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临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

国家科技部“863 计划”示范工程；永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国家发改委“重点技

术改造国债专项资金”项目。 

此外，公司一直专注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拥有突出的项目投资、

建设和运营业绩，以及领先的焚烧炉排炉、烟气处理系统等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制

能力，具有《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浙江省环境污染治

理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评价证书》、《浙江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设计服务能

力评价证书》等资质，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服务商之一。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13 个运营项目、4 个在建项目

和 5 个筹建项目。同时，公司正在积极介入餐厨垃圾清运处理、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理等领域。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与公司现有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

平和管理能力相适应，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业务，扩大产能，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提升行业竞争力。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业务能力。 

（三）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优秀，能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公司聚集了一批高级技术人才，组建炉排、烟气净化设备、自动控制系统、

焚烧锅炉、渗滤液处理、项目建设等专业研发团队，拥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垃圾焚烧炉排炉、烟气净化等技术，成功应用于生活垃圾焚

烧项目已近 20 年，在线运行的各套设备质量过硬、性能优异、技术工艺成熟。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取得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63

项，软件著作权 10 项。同时，公司在昆山成立了伟明科技，计划开展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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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技术服务、工程服务、运营服务、检测服务等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水

平。公司优秀的自主研发能力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同时也为公司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保障。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技

术条件。 

（四）公司拥有优秀的员工团队，能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供人员保障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需要新增一定的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公司目

前拥有经验丰富的生产运营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同时公司也建立了生产运营人

员培养体系。公司将通过内部选调、内部提前培养和外部招聘相结合的方式为项

目配备业务人员，主要技术人员、操作管理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从公司内部经验

丰富的优秀人才中选调。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人员条件。 

四、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一）苍南县云岩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以下简称“苍南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苍南项目拟采取 BOT 投资建设运营方式，特许经营期 28 年。苍南项目日处

理生活垃圾 1,000.00 吨，采用 2 条垃圾焚烧线、余热锅炉和烟气净化系统，每条

线日处理能力 500.00 吨，年处理量不少于 33.30 万吨。项目投产运营后，预计年

发电量 1.36×10
8
kWh，预计年上网电量 1.08×10

8
kWh，厂用电率 21.00%。 

2、项目投资概算 

苍南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41,948.9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0,409.20 万元。本

次发行拟以募集资金 12,000.00 万元投入苍南项目，全部用于建造生产厂房、购

置新生产线和安装工程等资本性支出。 

3、项目实施方式、建设地点和建设周期 

苍南项目由苍南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南伟明”）负责实施，

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控股的方式持有苍南伟明 100%股权。项目建设地点在云岩

乡中对口村，原苍南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厂区内。项目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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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苍南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7.05%，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为 12.67 年，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苍南项目现已取得温州市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温环建（2016）007 号）

和浙江省苍南县发改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苍发改投（2016）12 号）。 

（二）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以下简称“瑞安扩建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瑞安扩建项目拟采取 BOT 投资建设运营方式，特许经营期 30 年。瑞安扩建

项目日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1,000.00 吨，年处理 36.50 万吨，配置两条 500.00

吨/天垃圾焚烧线和一套 25.00MW 汽轮发电机组；餐厨垃圾处理规模为 150.00

吨/天，年处理 4.95 万吨。项目投产运营后，预计年发电量 1.40×10
8
kWh，预计

年上网电量 1.12×10
8
kWh，厂用电率 20.00%。 

2、项目投资概算和融资安排 

瑞安扩建项目估算总投资 42,894.3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1,340.71 万元。

本次发行拟以募集资金 33,500.00 万元投入瑞安扩建项目，全部用于建造生产厂

房、购置新生产线和安装工程等资本性支出。 

3、项目实施方式、建设地点和建设周期 

瑞安扩建项目由瑞安市海滨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海滨伟

明”）负责实施，公司通过直接和间接控股的方式持有瑞安海滨伟明 100%股权。

项目建设地点在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东南角（在原厂已有征地红线内）。

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测算，瑞安扩建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87%，投资回收期（含建设

期）为 14.96 年，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瑞安扩建项目现已取得瑞安市发改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瑞发改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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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号），以及温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温环建（2018）019 号）。 

（三）武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武义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武义项目拟采取 BOT 投资建设运营方式，特许经营期 30 年。武义项目日焚

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900.00 吨，年处理 32.85 万吨。该项目将配置两条 450.00

吨/天的垃圾焚烧线，以及两套 12.00MW 汽轮发电机组。项目投产运营后，预计

年发电量为 1.39×10
8
kWh，年上网电量为 1.11×10

8
kWh，厂用电率 20.00%。 

2、项目投资概算和融资安排 

武义项目估算总投资 36,588.43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35,260.61 万元。本次

发行拟以募集资金 21,500.00 万元投入武义项目，全部用于建造生产厂房、购置

新生产线和安装工程等资本性支出。 

3、项目实施方式、建设地点和建设周期 

武义项目由武义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义伟明”）负责实施，

武义伟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项目建设地点在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官山后垅

生活垃圾填埋场。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 

4、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经测算，武义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07%，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为 11.63 年，经济效益良好。 

5、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武义项目现已取得金华市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金环建武[2016]1 号）

和武义县发改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武发改[2016]144 号）。 

五、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债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垃圾焚烧发电。公司以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为主业，业务覆盖核心技术研发、关键设备研制、项目投资、建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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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等全产业链，具备一体化运作优势。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为苍南项目、瑞安扩建项目和武义项目。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垃圾处理能力，有效扩大公司垃圾处理焚烧

发电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巩

固企业市场地位。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投产

后，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将得到

提升，公司财务状况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改善；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转股

后）将进一步增加，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

抗风险能力。 

2、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项目建成后，将满

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对公司产能的要求，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进一步

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可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形成有力支撑，增强公

司未来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

展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5 日 


